沁源县粮食管理中心2018年度部门决算公开内容
第一部分  概况

一、主要职能：确保全县粮油总量平衡，负责对所属企业国家储备粮实行动态管理，规范粮油市场，加强粮油市场监管，负责全县救灾、救济粮供应，承担粮食监测预警和应急责任，负责全县粮食仓储管理、技术推广和安全存储工作、指导粮食行业安全生产工作，负责全社会粮食流通统计工作，建立健全全社会粮食流通统计制度，负责全县政策性粮油业务的财务管理和核算工作。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以及人员情况：沁源县粮食管理中心成立于2009年，座落在沁源县沁河镇桥西街9号，开办资金93.5万元，是财政全额拨款参公事业单位，隶属于县政府，归口于县发展和改革局，单位核定编制24名（其中：粮食管理中心18名；粮食流通管理稽查队核定编制6名），现有在编在册人员13人。内设一室四股一队，分别是办公室、会统股、审监股、仓储股、业务股、稽查队。下设六个独立核算基层企业，分别是中峪粮站、兴粮商贸物流有限公司、金穗大厦股份有限公司、沁河小杂粮开发股份有限责任公司、饲料加工厂、郭道粮油股份有限公司，共有企业在册人员99名。

三、部门决算编报范围：沁源县粮食管理中心一级预算单位。

第二部分   2018年部门决算报表

1、2018年收入支出决算表

2、2018年收入决算表

3、2018年支出决算表

4、2018年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5、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一）

6、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二）

7、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8、2018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9、2018年部门决算公开相关信息统计表

 2018年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2018年部门决算数据变动情况及原因
我单位2018年度收入344.86万元，上年结余9.03万元，支出312.5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23.39万元，项目支出89.2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41.3万元，其中：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20万元，基本支出结转结余21.3万元。

     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本年基本支出223.39万元，其中工资和福利支出130.1万元，比上年减少4.88万元，其原因是单位人员有变动，新增退休人员，基本工资与津贴补贴与上年持平，养老保险比上年减少，原因是新增退休人员。医疗保险比上年增加，原因是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险增加。商品和服务支出73.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55.26万元，其中办公费比上年增加，主要用于五谷文化展馆费用。维修费比上年增加，用于2018年新增家属院自来水改造和办公楼维修，劳务费比上年增加，用于粮食志编撰稿酬。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10.1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60.2万元，原因是退休费用为零，2018年9月政策改革，退休费由机关事业社会保险所统一发放。2018年新增资本性支出9.8万元，用于购买办公设备。2018年对企事业单位补贴89.2万元，比上年减少103.8万元，原因是企业政策性补贴中2018年没有县级储备粮轮换费用及轮换价差。其它对企事业补贴2018年没有仓库维修费。
2018年项目支出本年支出89.2万元，其中2018年县级储备粮存储费用40万元，县级储备粮贷款利息29.2万元，2018年政策性粮食财务挂账贷款利息20万元。比上年减少103.8万元，原因是2018年没有县级储备粮轮换费用及轮换价差，仓库维修费。
二、国有资产变动情况

房屋土地情况：国有土地面积1900平方米。
2018年新增固定资产9.8万元，主要用于购买办公桌椅、沙发、电脑等。

三、政府采购情况

2018年政府采购9.8万元，用于购买办公设备。

四、“三公‘经费情况

2018年“三公”经费支出中因公出国（境）团组数及人数为0，公务用车购置费用为0，国内公务接待费用为0.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0.3万元，其原因是本单位2018年用于接待市局粮食责任制考核组等3批次共30人。

五、2018年机关运行经费变动增减原因

本年机关运行经费为83.1万元，比上年增加65.1万元，原因是用于2018年新增项目--沁源县五谷文化展馆各项费用以及办公楼维修。

六、单位绩效评价工作情况及评价结果

2018年沁源县粮食管理中心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1个，设计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89.2万元。

七、非税收入情况

非税收入为16万元，来源于沁源县粮食志撰写企业捐助款。
 名词解释

（一）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二）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三）“三公”经费：指省直部门用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反映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四）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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